海南省三亚教育基金会财务管理规定   （暂行）

   为了规范财务行为，严肃财经纪律，加强财务管理，加大监督力度，保障基金会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，制定本规定。
一、总体要求
认真执行国家财政部颁发的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等财经法规和财务规章制度，严格执行各项开支标准，不断提高依法理财观念，实现经费科学预算，规范开支行为，制止奢侈浪费，做到量入为出，保证重点，兼顾一般，注重资金使用效益。
二、资金管理
（一）严格遵守各项结算制度和现金管理制度，一切银行票据及现金均由出纳人员统一管理，领取票据、现金等应严格办理审批手续。严格控制现金开支额度，500元以上开支项目要以转帐支票支付。
（二）各项资金收入应及时入帐，全部纳入财务管理，任何各部或个人均不准私设小金库，不准公款私存或小集体存款。
（三）出纳人员对一切银行转帐、现金收付应在手续齐全的情况下才能给予办理，并做到日清月结。
（四）经批准领取转帐支票，要在支票上注明用途和限额，不得签发“空白支票”。未经会领导批准，不得拿定额转帐支票外出。
（五）收费票据、收款收据统一由办公室管理，相关部门领用收费票据、收款收据，应严格办理领用手续，以旧换新，不得私自购买使用。
三、经费支出管理
（一）经费支出实行会领导审批制度和重大或特殊开支集体研究制度。各项经费支出要符合法律法规和标准，支出项目要合理，手续要齐全。
（二）差旅费开支：
1、实行事前审批，事后凭发票审核报销制度，报销出差费用万元以下由本会秘书长签字审批，万元以上由秘书长审核后报理事长签字审批，各部门应严格控制出差费用。
2、工作人员出差凭领导批件办理借款，实行限额借款（只借往返路费、住宿费、会务费、培训费），外出回来后，无特殊情况外，其余必须在10个工作日内凭发票（出差人员、部门负责人签名）和领导批件向财务办理报销手续。
3、差旅报销严格按标准执行，对超标准费用（住宿费、会务费、培训费等）、 途中绕道费用和超出出差期限费用一律不予报销。
（三）办公设备、办公用品开支
1、各部门如需购置相关办公设备（含计算机耗材、各种印刷用纸张），应事先申请并经部门主管审核，购置1万元及以下的报本会秘书长审批，购置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由秘书长审核后报理事长审批，购置固定资产金额5万元以上应召开理事会，理事会通过方可采购，设备购置完成后，财务部门应办理入库手续，登记造册后，相关部门方可办理领用手续，每年年终由办公室会同财务人员盘点一次物品，做到帐物相符。
2、各种设备、物品采购完成后，由负责采购人员凭领导批件、发票（应有采购人员、验收人员签名）、 设备或物品清单向财务办理报帐手续。
（四）接待费开支
接待工作应本着热情、从简节约的原则，严格执行接待标准。各部门有接待任务时，应事先填写接待费用开支审批表，说明接待对象、人数、开支项目、接待标准、计划开支数。接待任务完成后凭发票（接待人、部门负责人签名）、会领导批件向财务办理报帐手续。
（5） 专项业务经费的安排使用
1、业务经费的安排使用应严格控制在按照年度预算列支。根据业务工作开展情况，填制业务经费支付申请表，写明支付项目、支付金额、支付依据及计算口径、标准，送秘书长审核，报理事长会审批。财务凭理事长批件给予办理支付手续。
2、确因工作需要，需在年度预算之外增加的支出项目或超预算控制数支出，应事先提出支出计划经秘书长审核后报理事会审议后给予办理。
（六）加班工资的发放严格按文件规定执行，各部门对确实有工作任务需要加班的，要合理安排，从严掌握。填报加班费审批表时，加班事项要填写清楚，手续齐全，由部门统一送秘书长由审批。
4、 经费申请报销审批权限
1、 秘书长审批权限：行政办公经费1万元（含）以下；项目经费5万元（含）以下。
2、 [bookmark: _GoBack] 理事长审批权限：行政办公经费10万元（含）以下；项目经费10万元（含）以下。  
3、理事会审批权限：行政办公经费10万元以上；项目经费10万元以上。
5、 固定资产管理
（一）加强固定资产管理，一般设备单价在1500元以上，专用设备单价在2000元以上，使用期限在一年以上的，均纳入固定资产管理，财务部门负责固定资产的总帐、分类帐管理明细管理，并建立固定资产明细帐。
（二）各种低值易耗品、材料也应加强管理，由财务部门建立入、出库、领用登记制度。
（三）对固定资产报损、核销，应按国有资产处置规定办理报批手续，方能进行相应处理。报损后，财务部门要及时冲销固定资产帐。
6、 审计管理
1、本基金会财务工作接受国家有关部门的审计。每年接受独立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。
2、本基金会理事会换届和更换法定代表人之前，应当进行财务审计。
